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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元件

叢集概述的網路元件

在設定叢集之前、您應該先熟悉叢集的網路元件。將叢集的實體網路元件組態為邏輯元
件、可在ONTAP 畫面上提供靈活度和多租戶功能。

叢集中的各種網路元件如下：

• 實體連接埠

網路介面卡（NIC）和主機匯流排介面卡（HBA）可提供實體（乙太網路和光纖通道）連線、從每個節點連
至實體網路（管理和資料網路）。

如需站台需求、交換器資訊、連接埠纜線資訊、以及控制器內建連接埠纜線、請參閱Hardware Universe 上
的《》（英文） "hwu.netapp.com"。

• 邏輯連接埠

虛擬區域網路（VLAN）和介面群組構成邏輯連接埠。介面群組將多個實體連接埠視為單一連接埠、而VLAN

則將實體連接埠細分為多個獨立連接埠。

• IPspaces

您可以使用IPspace為叢集中的每個SVM建立不同的IP位址空間。這樣做可讓管理性分隔網路網域中的用戶
端存取叢集資料、同時使用相同IP位址子網路範圍中重疊的IP位址。

• 廣播網域

廣播網域位於IPspace中、包含一組網路連接埠、這些連接埠可能來自叢集中的許多節點、屬於同一個第2層
網路。群組中的連接埠用於SVM中的資料流量。

• 子網路

子網路是在廣播網域內建立、其中包含屬於同一第3層子網路的IP位址集區。此IP位址集區可簡化LIF建立期
間的IP位址配置。

• 邏輯介面

邏輯介面（LIF）是與連接埠相關聯的IP位址或全球連接埠名稱（WWPN）。它與容錯移轉群組、容錯移轉
規則及防火牆規則等屬性相關聯。LIF會透過目前繫結的連接埠（實體或邏輯）透過網路進行通訊。

叢集中的不同類型生命體包括資料生命量、叢集範圍內的管理生命體、節點範圍內的管理生命體、叢集間生
命體及叢集生命體。生命生命的所有權取決於LIF所在的SVM。資料生命體歸資料SVM所有、節點範圍內的
管理生命體、叢集範圍內的管理、以及叢集間生命體歸管理SVM所有、叢集生命體歸叢集SVM所有。

• DNS區域

DNS區域可在LIF建立期間指定、提供透過叢集DNS伺服器匯出LIF的名稱。多個LIF可以共用相同的名稱、
讓DNS負載平衡功能根據負載來分配名稱的IP位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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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VM可以有多個DNS區域。

• 路由

每個SVM在網路方面都是自給自足的。SVM擁有可連線至每個已設定外部伺服器的生命和路由。

下圖說明不同的網路元件在四節點叢集中的關聯方式：

網路佈線原則

網路佈線最佳實務做法可將流量分隔至下列網路：叢集、管理和資料。

您應該連接叢集、使叢集流量與所有其他流量位於不同的網路上。這是一種選擇性做法、但建議您將網路管理流
量與資料和叢集內流量分開。藉由維護個別的網路、您可以獲得更好的效能、更容易管理、並改善節點的安全性
與管理存取。

下圖說明包含三個獨立網路的四節點HA叢集的網路佈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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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佈線網路連線時、您應遵循特定準則：

• 每個節點都應連線至三個不同的網路。

一個網路用於管理、一個用於資料存取、一個用於叢集內通訊。管理和資料網路可以邏輯分隔。

• 您可以將多個資料網路連線至每個節點、以改善用戶端（資料）流量傳輸。

• 建立叢集時無需資料網路連線、但必須包含叢集互連連連線。

• 每個節點都應有兩個或多個叢集連線。

如需網路纜線的詳細資訊、請參閱 "系統文件中心AFF FAS" 和 "Hardware Universe"。

廣播網域、容錯移轉群組和容錯移轉原則之間的關係

廣播網域、容錯移轉群組及容錯移轉原則可共同運作、以判斷在設定LIF的節點或連接埠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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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故障時、哪個連接埠會接管。

廣播網域會列出同一層乙太網路中所有可連線的連接埠。從其中一個連接埠傳送的乙太網路廣播封包會被廣播網
域中的所有其他連接埠所看到。廣播網域的這項通用可到達性特性對lifs很重要、因為如果LIF要容錯移轉至廣播
網域中的任何其他連接埠、它仍可連線到從原始連接埠可連線的每個本機和遠端主機。

容錯移轉群組可定義廣播網域內的連接埠、以提供彼此的LIF容錯移轉涵蓋範圍。每個廣播網域都有一個容錯移
轉群組、其中包含所有連接埠。此容錯移轉群組包含廣播網域中的所有連接埠、是LIF的預設及建議容錯移轉群
組。您可以使用所定義的較小子集建立容錯移轉群組、例如在廣播網域中具有相同連結速度的連接埠容錯移轉群
組。

容錯移轉原則決定LIF在節點或連接埠當機時、如何使用容錯移轉群組的連接埠。將容錯移轉原則視為套用至容
錯移轉群組的篩選器類型。LIF的容錯移轉目標（LIF可容錯移轉的一組連接埠）是透過將LIF的容錯移轉原則套
用至廣播網域中LIF的容錯移轉群組來決定。

您可以使用下列CLI命令檢視LIF的容錯移轉目標：

network interface show -failover

NetApp強烈建議針對LIF類型使用預設的容錯移轉原則。

決定要使用哪個LIF容錯移轉原則

決定是使用建議的預設容錯移轉原則、還是根據LIF類型和環境來變更。

容錯移轉原則決策樹狀結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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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LIF類型的預設容錯移轉原則

LIF類型 預設容錯移轉原則 說明

BGP lifs 已停用 LIF不會容錯移轉至其他連接埠。

叢集生命 僅限本機 LIF只會容錯移轉至同一個節點上的連接埠。

叢集管理LIF 整個廣播網域 LIF會容錯移轉至同一個廣播網域中的連接埠、以及叢
集中的任何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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叢集間LIF 僅限本機 LIF只會容錯移轉至同一個節點上的連接埠。

NAS資料生命量 系統定義 LIF容錯移轉至另一個非HA合作夥伴的節點。

節點管理生命里 僅限本機 LIF只會容錯移轉至同一個節點上的連接埠。

SAN 資料生命 已停用 LIF不會容錯移轉至其他連接埠。

「僅限SFO合作夥伴」容錯移轉原則並非預設值、但只有當您希望LIF容錯移轉至主節點或SFO合作夥伴上的連
接埠時、才可使用此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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